齐鲁师范学院经济合同审签表

	合同名称
	
	合同编号
	

	合  同

主  体
	甲方
	
	资金

来源
	

	
	乙方
	
	
	

	
	
	
	合同

总价
	

	
	丙方
	
	
	

	计划履行时间
	
	发包

方式
	

	合同相对方联系人、地址、电话
	

	项目承办

单位意见

	签字：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职能管理

部门意见

	签字：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财务处

意  见


	签字：       (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监察处

意  见
	签字：       (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法律顾问

意   见

	（具体修改意见可另附纸）
签字：       (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审计处
招标办
意  见
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  管

院领导

意  见
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  长

意  见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合  同

签订人

意  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说    明

1．一般合同由业务归口职能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、监察部门、审计部门进行审查。
2．重大合同除按一般合同审查外，须经学院的法律顾问审查把关，并附法律顾问书面意见。
3．审查部门的审核意见应明确、具体，禁止使用“原则同意”、“拟同意”、“基本可行”等模糊性语言或只签名字。
4．各审查单位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会签。重大合同要及时上报该项目主管院领导，必要时呈院长审定。
5．院长或院长委托的相关负责人作为合同签订人，对全面审查后的合同，签署是否用印的意见。
6．本表作为长期档案保存，要求用蓝墨水钢笔或碳素墨水笔填写清楚，字迹工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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